著作權聲明暨轉讓同意書
本人（即立同意書人）報名參加長庚大學「交換學生影片創作競賽」（下稱本活動），特此聲明並同意下列事項：
1、 本人所提交之參賽作品，係出於本人之原始創作，並未參加過其他比賽、公開發表或展出，亦未曾獲其他單位獎項或補助，絕無抄襲、仿冒、剽竊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如作品中包含第三人之素材（含音樂、圖片、影片、字型等），本人已合法取得授權，並能提供相關授權文件。如有違反，本人願負相關之法律責任；如有以上情事發生而取消本人參賽或得獎資格，本人願無條件歸還所領取之獎狀及獎金，如因而致主辦單位受有損害者，應負賠償責任。
2、 本人參與本活動所提交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及再授權著作財產權歸屬於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日後不限地域、次數、時間，得以任何形式（含但不限於網路平台、社群媒體、推廣活動等）重製、改作、散布、公開傳輸、公開發表，或授權第三人使用，且不需另行通知及支付報酬，本人無異議亦不另行索取費用。
3、 本人同意主辦單位於使用或改作作品時，得不署名或依情況變更署名方式，本人不主張著作人格權，包括但不限於姓名表示權及禁止不當修改權。
4、 若本人提交之作品涉及本人或他人肖像、姓名、聲音等個人資料，本人已合法取得肖像權及個人資料利用同意，並同意主辦單位為本活動及後續推廣之需要，以任何方式及媒介使用該等肖像、姓名、聲音及相關資料，且不另行支付報酬。

此致
長庚大學國際事務處

立同意書人： 
立同意書人身分證字號(居留證號/護照號)：
立同意書人聯絡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